
私募普通股案 

說明： 

1. 本公司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及增強與策略合作伙伴的長期合作關係，以利公司長期經

營與業務發展，擬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等規定，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普通股新股(以下簡稱「本次私募普通股」)，預計私募普通股總數不超過2,500,000
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預計增加實收資本額總額不超過新台幣25,000,000元。 

2. 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 本次私募普通股每股價格之訂定，以不低於本公司訂價日前下列二基準計算價格

較高者之八成訂定之： 

A、 訂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

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或 

B、 訂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

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 實際訂價日及實際私募價格於不低於股東會決議成數之範圍內授權董事會依前述

訂價依據，視日後洽定特定人情形及市場狀況決定之。 

(3) 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價方式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

規定，並考量公司未來展望以及私募有價證券之轉讓時點、對象及數量均有嚴格

限制，且三年內不得洽辦上櫃掛牌，流動性較差等因素，故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

應屬合理，對股東權益不致有重大影響。 

3. 特定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對象以符合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 條之六 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令之規定擇定特定人，並以策

略性投資人為限。洽定特定人之相關事宜，授權董事會為之。 
(2) 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因本公司長期經營與業務發展需要，將選擇對本公司之

未來營運能產生直接或間接助益者為優先考量，並能有助於本公司擴大業務市場，

強化客戶關係，或提升業務開發整合效益，或能提高技術，並能認同本公司經營理

念之策略性投資人。 
(3) 必要性：本次選定應募人之目的係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及增強與策略合作伙伴的長

期合作關係，透過策略性投資人可提升本公司之長期競爭力及營運效益，故有其必

要性。 
(4) 預計效益：藉由策略性投資人之經驗、技術、知識、品牌聲譽及市場通路等優勢，

經由策略合作、共同開發業務或市場整合等方式，預計將有助於本公司降低營運成

本、擴大業務版圖，以提高本公司未來營運績效。 
(5) 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 

4. 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 
(1) 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資本市場狀況、發行成本、私募方式之籌資時效性及

可行性，以及私募股票有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之限制等因素，較可確保並強化與策

略合作伙伴間更緊密的長期合作關係，故本次不採用公開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辦理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2) 私募之額度：本次私募普通股總額度在第一項說明之額度內，將於股東會決議之日

起一年內，分一次或二次辦理。 

(3) 本次私募普通股各分次辦理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如下： 
辦理次數 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分一次辦理 尋求與國內外科技大廠及產業基

金進行技術合作、市場業務合作

或策略聯盟機會，同時充實營運

週轉金及因應公司長期營運發展

所需 

降低公司之經營風險，強化財

務結構，提升本公司未來營運

績效之效益 

分二次辦理 二次皆為尋求與國內外科技大廠

及產業基金進行技術合作、市場

業務合作或策略聯盟機會，同時

充實營運週轉金及因應公司長期

營運發展所需 

二次皆為降低公司之經營風

險，強化財務結構，提升本公

司未來營運績效之效益 

5. 獨立董事是否有反對或保留意見：無。 
6. 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

是否將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者。董事會決議辦理本次私募普通股前一年內經營權

並無發生重大變動，且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應募人將以策略性投資人為限，將對本公司

業務發展有正面助益。本公司未來選定本次私募普通股之應募人時，將以該次私募普

通股交付日起一年內經營權不發生重大變動為原則。 
7. 其他應敘明事項： 

(1) 本次私募之普通股，權利義務原則上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惟依證券交

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規定，除依該條文規定之轉讓對象及條件外，原則上私募之

普通股於交付日起三年內不得自由轉讓，本公司於交付日起滿三年後，擬依證券

交易法等相關規定，先取具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核發符合上櫃標準之同意函，再向

主管機關申報補辦本次私募普通股公開發行及申請上櫃交易。 
(2) 本次私募普通股計畫之主要內容，包括實際私募股數、實際私募價格、應募人之

選擇、基準日、發行條件、計畫項目、資金用途及進度、預計產生效益及其他相

關事宜等，暨其他一切有關發行計畫之事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

況調整、訂定及辦理，未來如因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要求修正或基於營運評估、

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亦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3) 除上述授權範圍外，提請授權董事長或財務長於本案經股東會通過後，代表本公

司簽署與商議一切有關私募普通股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發行

私募普通股所需之事宜。 
 


